
第 68号

---------类

沂源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 四 次 会 议 代 表 议 案 纸

标 题：关于实施赵中路道路安全提升工程的议案。

提议案人: 等 人

姓 名 代表团 详 细 通 讯 地 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

王建国 悦庄代表团 沂源县悦庄镇王家泉村 256102 18753339999

周庆海 悦庄代表团 沂源县悦庄镇瞭军埠村 256102 13964430678

郑芹芬 悦庄代表团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街125号 256102 15053313622

常 莉 悦庄代表团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街125号 256102 13153356896

姜克明 悦庄代表团 沂源县审计局 256102 18560318799

曹 敏 悦庄代表团 沂源县悦庄镇崔家庄村 256102 15269324312

韩春霞 悦庄代表团 沂源县第四中学 256102 13589541751

王金广 悦庄代表团 山东沂源瑞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56102 13583377999

任相凤 悦庄代表团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街125号 256102 15275939866

赵国栋 悦庄代表团 山水一城17号楼 256102 13905337889



案由:2024 年，县委、县政府实施了赵中路大修工程，对道路的破损路面进行了

挖除，实施了路基和柏油路硬化工程，工程已于 2024 年 12 月竣工并投入使用。

道路通车后，由于道路平整、车辆行车速度较快，但由于新建道路仍为三车道，

且尚未配套相应的警示标志、道路标线等安全设施，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。

案据：加强道路交通安全保障是县政府的重要职责，也是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安全的民生工程。当前，赵中路尚未配套完成道路交通标识牌和道路标线施

工，且赵中路紧靠小水河，在道路建设规划中并无护栏设计，在后期的运行过程

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，并发生坠河危险。

方案：建议县政府组织交通、公路、交警等部门，对赵中路安全设施进行实地勘

察设计，并在赵中路后续工程施工时一并进行建设，配齐标识牌、标线、减速带

和护栏等设施，彻底消除安全隐患。

年 月 日

审议意见:

年 月 日

附注:请用钢笔或签字笔书写，字迹清楚。

年 月 日收到


